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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关于印发《建筑废弃物处置专项执法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办（中心）、各直属中队、各派驻中队：

现将《建筑废弃物处置专项执法行动实施方案》予以印发，望

认真组织落实。

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3年12月13日



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建筑废弃物处置专项执法行动实施方案

为持续深化城市管理执法领域重点问题攻坚，推进城市精

细化管理，落实大气污染防治相关要求，进一步强化建筑废弃

物处置执法检查，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大干200天”城市管理执法领域重点问题攻坚为抓手，

聚焦源头履责不力，道路撒漏，擅自运输、倾倒或消纳等建筑

废弃物处置突出问题，以运输环节为突破口，着力推动构建源

头、运输、消纳“一事多查”“综合查一次”的全链条全职能

执法检查模式，深化城管、交通执法“一体化”，依法严厉打

击相关违法违规行为，有效促进建筑废弃物处置更加规范有序，

着力提升新区环境品质。

二、时间安排

集中执法行动时间为2023年12月13日至2024年1月15日；之

后，固化为常态化执法模式，各中队结合实际，定期组织辖区

内专项执法行动。

三、检查重点

统筹推进“查资质”“查卫生”两项重点：

（一）查资质

1.运输检查：（1）是否存在运输企业未经核准或者超出

核准范围从事建筑废弃物运输经营。（2）是否随车携带建筑废



弃物处置证明。（3）是否存在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

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建筑废弃物处置证明。（4）消纳场所是否合

规，或工程地址和处置地址与当前行使路线是否合理。（5）车

辆和驾驶员是否具有道路运输证和从业资格证（交通）。

2.源头倒查：若存在第1（1）（2）类违法行为，须对施

工工地源头进行倒查：（1）建设单位是否办理建筑废弃物处置

手续；（2）施工单位是否存在将建筑废弃物交给个人或者未经

核准的运输企业运输。

3.消纳顺查：若存在第1（4）类违法行为，须作进一步调

查落实：（1）是否存在随意倾倒、堆放建筑废弃物。（2）是

否存在消纳地点擅自受纳建筑废弃物。

（二）查卫生

1.运输检查：（1）符合“三净一好”（车身净、车轮净、

车牌净、密闭好）标准，即密闭封盖是否严实（城管及交通）、

车身车牌是否干净、车辆有无携泥上路等问题。（2）是否造成

撒漏污染道路或其他公共场地。

2.源头倒查：若存在第1类违法行为，须对施工工地源头

进行倒查：（1）工地门口是否设置车辆冲洗设施，是否可以正

常运行，出入运输车辆是否100%冲洗，冲洗后是否仍存在带泥

上路等问题。（2）施工工地是否设置硬质围挡，或者是否采取

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等有效防尘

降尘措施。（3）施工工地运输和装卸物料是否做到防止遗撒或

者扬尘。（4）对第（一）2中涉及的其他问题一并核查。



3.消纳顺查：按照第（一）3项相关要求执行。

四、工作分工

此次专项执法行动采取全区集中组织与区域经常组织相结

合的方式，工作分工如下：

1.指挥调度中心：负责做好专项执法行动的宣传报道工作。

2.党建工作办公室：负责准确核定各中队实际在编人数；

配合做好专项执法行动典型挖掘以及“执法先锋”等表彰奖励

工作。

3.纠风督察办公室：负责做好专项执法行动的纠风督察工

作。

4.法制工作办公室：负责法律法规和执法程序的指导；负

责牵头会商推进疑难案件的办理；负责将处罚情况抄告行业主

管部门。

5.综合业务中心：负责交通运输领域相关执法的业务指导、

督导、协调和考核评价工作；负责组织直属中队参加全区集中

执法行动；负责配合直属三中队做好直属中队与派驻中队的联

勤联动；负责交通运输领域相关立案查处数据的核实、汇总；

负责交通运输领域相关执法情况的总结；负责做好直属中队专

项“执法先锋”表彰奖励工作。

6.直属三中队：负责城市管理领域相关执法的业务指导、

督导、协调和考核评价工作；负责组织派驻中队参加全区集中

执法行动；负责牵头做好各派驻中队与直属中队的联勤联动；

负责牵头本次专项行动相关立案查处数据的核实、汇总；负责



牵头做好专项执法行动整体工作总结及通报；牵头做好专项“执

法先锋”表彰奖励工作；作为机动力量，适时自行或配合派驻

中队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7.直属一、二、四、五中队：负责查处各辖区范围内交通

运输领域相关违法行为；主动联合属地派驻中队，参与城市管

理领域相关违法行为联合执法检查。

8.各派驻中队：负责查处各辖区范围内城管领域相关违法

行为；积极配合直属中队开展联合执法检查。

9.直属六中队、港航中队：作为机动力量，按照综合业务

中心统一部署，随时配合其他中队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五、工作要求

一要提高思想认识。开展建筑废弃物处置专项执法，是加

强新区砂石土资源管理的重要举措，也是全市城市管理领域重

点问题攻坚行动的重要内容，区领导和局领导进行多次进行专

门强调部署，各部门务必引起高度重视，主要负责人要牵头部

署调度，确保执法行动取得扎实成效。

二要科学组织实施。各中队要通过区砂石办提供的运输车

辆监管信息和市民群众投诉举报等途径，全面分析辖区建筑废

弃物处置工作形势，科学制定实施计划，压实工作责任，锚定

重点工地、重点路段和重点时段重点发力，加强与交警等部门

联勤联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三要强化“一案多查”。各中队要进一步强化执法能力和

工作作风，对于在调查建筑废弃物运输环节发现的涉嫌排放、



回填和消纳等全环节违法行为，要追根溯源、一查到底，持续

推进建筑废弃物处置全过程合法有序。

四要严格督导考核。此次专项执法采取周调度，请各直属

中队、派驻中队每周五11时前，将《建筑废弃物处置专项执法

行动周报表》（附件1）分别提报综合业务中心和直属三中队。

纠风督察办公室要运用多种手段，严肃查处不作为慢作为、泄

露行动信息、“吃拿卡要”及虚假、人情案件等违规违纪问题。

局领导和相关牵头部门，采取查阅资料、直插现场等方式，不

定期对执法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督导考核情况适时进

行通报，并纳入相关考核评价。

附件：1.建筑废弃物处置专项执法行动周报表

2.建筑废弃物处置专项整治行动评价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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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建筑废弃物处置专项执法行动周报表

填报部门：

立
案
查
处
情
况

立案总数 序号 案件号 罚款金额 案由

一
案
多
查
情
况

类型 案件号 详细案情 备注

备注：1.一案多查情况中类型填写“运输+源头+消纳”、“运输+源头”、“运输+消

纳”；2.一案多查情况中案件号、详细案情填写一案多查过程中所包含的案件号，以

及案件查处的具体经过和关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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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建筑废弃物处置专项执法行动评价办法

为进一步强化目标导向和责任导向，提升建筑废弃物处置专

项执法效能，现制定专项执法评价办法如下：

一、评价范围

各直属中队（不含直属三中队、直属六中队、港航中队，下

同）、各派驻中队（含功能区中队，下同）

二、工作分工

各直属中队由综合业务中心实施，各派驻中队由直属三中队

实施。考核依据以核定的实际在编人数以及办案数量为准。

三、评价方法

为保证评价最大程度客观公正，本次评价限定满分为 100

分，其中，基础分和成效分各占 60%和 40%。

（一）基础分

1.未按时提报《建筑废弃物处置专项执法行动周报表》的，

每次扣 2 分；超时提报，按每天 2 分累计扣除；提报工作数据弄

虚作假的，每处次扣 5 分。

2.对督（转、交）办，或群众反映问题搪塞应付，应立案未

立案的，每件次扣 10 分。

3.对于确应倒查源头、顺查消纳，而未依法调查处置的，每

件次扣 10 分。

4.因执法方式、执法程序不当，造成负面影响的，每次扣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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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执法行动中出现吃拿卡要等违规违纪问题的，整体成绩计

为 0 分。

（二）成效分

按照人均办案数进行折算，其中，单一案由案件占 20 分，

按照人均办案数进行折算。“一案多查”案件占 20 分，每件 5

分。

四、评价应用

1.本次专项执法行动增设专项“执法先锋”集体和个人各 5

名，直属中队和派驻中队按照 1:4 比例分配。

2.专项执法行动评价情况，作为区、局考核重要参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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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指挥调度中心 2023年12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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